
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以及

《公司法》、《证券法》等的要求和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相关说明及独立

意见如下：  

1、公司与关联方的累计和当期资金往来属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对外担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 0；对外担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0 万。报告期

内，公司对外担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日期（协

议签署日）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西藏天佑德青稞酒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天佑

德”） 

2020 年 04 月 28 日 10,000 2020 年 09 月 15 日 1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1 年 否 否 

西藏天佑德 2021 年 04 月 27 日 10,000       

青稞酒销售 2021 年 04 月 27 日 10,000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20,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

司担保实际发生

额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20,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

司实际担保余额 
10,000 

3、报告期内，公司除了为子公司西藏天佑德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之外，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它对外担保的情况，且为子公司的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公司不

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任何法人单位、非法人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公司的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我们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严格遵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公司为子公司西藏天佑德提供担

保，是为保障其正常经营与发展需要。 

西藏天佑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在西藏天佑德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期间有能力控制

其生产经营管理风险。公司为西藏天佑德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有利于

支持西藏天佑德的经营和业务发展。没有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

任，公司对外担保审批决策及内部控制程序得到有效落实。公司能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累计和当期资金往来属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未发现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

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无违规担保情况发生。 

 

独立董事：吴非、邢铭强、范文来 

2021年 8月 25日 

 


